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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一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计

政策相关规定，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情况的概述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内的 2025 年第一季度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长期

应收款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确定了需要计提减值

损失的资产项目。 

根据评估和分析的结果判断，计提 2025 年第一季度各项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

值损失共计 10,774,211.3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减值类别 项目 计提减值损失金额（元）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0,103,057.21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454,846.45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11,456.70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  252,498.42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1,047,647.48  

合计 10,774,211.30 

 



二、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

款等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1）应收票据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票据组合 1  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 2  银行承兑汇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2）应收账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应收账款组合 2  应收其他客户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3）其他应收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 1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 2  应收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 3  应收其他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4）合同资产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合同资产组合 1  未到期质保金 

合同资产组合 2  处于建设期的合同资产模式的 PPP 项目 

合同资产组合 3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合同资产，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5）长期应收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长期应收款组合 1  特许经营权项目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组合 2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的项目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组合 3  其他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长期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2、存货跌价准备确认依据及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

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

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

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

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本公司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予以

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合理性的说明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10,774,211.30 元，导致公司 2025 年

第一季度利润总额减少 10,774,211.30 元，并相应减少公司报告期期末的净资产，对公

司报告期的经营现金流没有影响。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未经审

计。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遵守并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

法规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本次计提信用和资产减值准备后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资产及经营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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